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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59            证券简称：云南旅游        公告编号：2016-119 

债券代码：112250            债券简称：15云旅债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6年6月14日，云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云

南省国资委”）、公司控股股东云南世博旅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

博旅游集团”）和华侨城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华侨城集团”）签署了《云南省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云南世博旅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华侨城集团公司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此背景下，华侨城集团成立全资子公司华侨城（云南）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侨城云南公司”），通过其对世博旅游集团增资的

方式使其成为世博旅游集团控股股东，从而实现对云南旅游的间接收购。 

2016 年 11 月 24 日，云南省国资委向世博旅游集团下发了《关于云南世博

旅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有关事宜的通知》（云国资资运[2016]335 号），

决定“引入华侨城集团对你公司进行增资扩股，取得你公司 51%股权及《关于云

南世博旅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之增资扩股协议》事项已经省政府常务会议通

过”。增资完成后，华侨城云南公司将持有世博旅游集团 51%股权，从而间接

控制云南旅游已发行股份的 49.52%。 

2016 年 11 月 28 日，云南世博集团召开董事会，审议同意本次增资事宜。 

本次增资完成后，云南旅游的实际控制人将由云南省国资委变更为国务院

国资委。根据《证券法》和《收购管理办法》，华侨城云南公司应当向除世博旅

游集团之外的其他所有持有上市公司流通普通股（A 股）的股东发出全面要约（以

下简称“本次要约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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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增资尚需取得有关国资主管部门的批复或备案以及商务部批准此项经

营者集中。 

一、《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情况简介 

今日，本公司收到华侨城云南公司就本次要约收购事宜出具的《云南旅游股

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以下简称“《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

主要内容如下： 

1、本次要约收购的收购人 

本次要约收购人为华侨城云南公司。截至本公告日，华侨城集团持有华侨

城云南公司 100%的股权，为华侨城云南公司控股股东，收购人的实际控制人为

国务院国资委。 

2、本次要约收购的目的 

本次要约收购系因华侨城云南公司通过增资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世博旅游

集团 51%股份，从而间接控制本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49.52%而触发。本次要约收

购的主要目的系为履行法定全面要约收购义务。本次要约收购不以终止上市公

司上市地位为目的。 

3、本次要约收购方式及收购股份的相关情况 

本次要约收购采取全面要约收购的方式。本次要约收购股份为云南旅游除

收购人本次间接收购取得股份以外的其他已上市流通普通股。截至本公告出具

之日，除本次间接收购取得的股份以外的云南旅游全部已上市流通普通股（A

股）具体情况如下： 

股份种类 
要约价格 

（元/股） 
要约收购数量（股） 

占云南旅游已发行股份

的比例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9.07 317,634,602 43.46% 

若云南旅游在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提示性公告之日至要约期届满日期间有

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要约收购价格将进行相应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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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次要约收购的有效期限 

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共计 30 个自然日，即要约收购报告书全文公告后的次一

交易日起 30 个自然日。 

以上仅为本次要约收购的部分内容，详细情况请投资者仔细阅读与本公告

同日发布的《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 

二、其他说明 

本次华侨城云南增资世博旅游集团取得 51%股权的事项，尚未签署《关于云

南世博旅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之增资扩股协议》，尚需取得有关国资主管部门的

批复或备案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批准此项经营者集中，收购人将根据相

关规定及时履行申报义务。 

特此公告。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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